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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：學生（教學助理申請） 

一、作業流程圖（請依教務處公告時間辦理） 

 

二、教學助理申請:登入校務資訊系統＞線上核簽管理系統＞電子表單＞線上核簽管理系統 

教務處＞教學助理申請＞填單＞詳閱【閱讀內容】＞「本人已詳閱上述內容，並同意配合辦

理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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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開始填單:由於同一學期僅能申請擔任一個教學助理職務。如申請單因故被退回，請修

正原表單後再送出，以免重複填單。 

（ㄧ）轉入帳號欄位:如「轉入帳號」欄位顯示空白時，請先登入校務資訊系統維護。 

1、登入校務資訊系統＞個人資料＞學生基本資料登錄系統＞銀行帳戶資料＞修改＞編輯

銀行帳號資料＞確定修改。 

2、配合學校薪資作業，擔任教學助理請使用本人郵局、合作金庫、元大銀行作為薪資帳

戶。 

（二）「學年/學期/申請項目」欄位，選擇申請擔任教學助理的學年學期。 

（三）「用人單位」欄位: Category 選擇用人系所名稱，Keyword 輸入系所名稱後，有顯示

秘書姓名之用人系所後點選之。 

（四）「班導師／指導教授」欄位: User Name 欄位輸入「班導師／指導教授」姓名後，選

擇督導人員姓名後點選之。 

（五）「課程名稱」欄位: 搜尋標題選擇「開課單位 Department」、「課程名稱 Course 

Name」、「科目代號 Course Code」、或「授課教師 Instructor」後，再輸入關鍵字搜

尋。選擇課程名稱後點選之。 

（六）「督導人員」欄位: User Name 欄位輸入「督導人員」姓名後，選擇督導人員姓名後

點選之。 

（七）「工作起訖日期」欄位: 

1、[開始日期]，預設為當學期行事曆開學正式上課日。如填單日距離生效日未滿 14 天

者，務必修正開始日期。申請單的「起聘日」請在「填單日」再往後加 14 天，不然

系統無法往上呈送。 

2、[結束日期]，預設為當學期結束日期，並可依實際聘用提前結束日期。 

四、其他注意事項: 

各項欄位填寫後點選呈核，完成核簽流程後，請於工作日後填寫工作日誌。申請者務請

留意並追蹤核簽進度，以確保申請單於規定時間前傳送至研教組，並應完備任用程序後，始

得工作。依本校兼任助理暨工讀生勞動契約書規範，教學助理自請離職（如休學、退學、或

提前畢業）時，務請於離職日 10 日前預先告知用人單位，並填寫「教學助理離職單」。如欲

繼續擔任教學助理至期末，請於任期結束並完成工作日誌填寫核簽後，再提交相關畢業門

檻，如深耕心得、或學位考試成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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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：學生（工作日誌填寫） 

一、作業流程圖 

 

二、填寫原則: 選擇工作日、選擇時間並填寫工作內容及工作指派人員、呈核工作督導人

員，同ㄧ工作日可新增不同工作時段，但每日工作不可超過 8 小時，連續工作 4 小時，需間

隔半小時。 

 
 

1. 請於工作日後填單，一天僅能填一張工作日誌。若核簽完成後須修改，請先撤銷。 

2. 每日工作不可超過 8 小時，連續工作 4 小時，需間隔半小時。 

3. 每週工作日最多 4 天，每週時數不得超過 12（含）小時（星期一至星期日為一週）。 

4. 每小時平均薪資不得低於行政院勞動部公告基本工資，月薪 8,000（含）元以上者，每月

時數以 40 小時為原則（當月 1 日至月底日為一個月）。 

5. 系統計算工作時數時，包含「已完成簽核之工作日誌時數」、「暫存中之工作日誌時數」、

及「擬送出之工作日誌時數」。如系統顯示超過每週或每月工作時數，請先確認每週或每

月工作時數，或刪除暫存中之工作日誌，再繼續填寫。 

6. 教學助理每月計薪日數以 30 日計，未滿整月者，則依當月在職日數按比例計發薪資；工

作時數亦依當月在職日數按比例計算。 


